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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男婴的生命轨迹在省城环城公园里交汇。他们都带着令人心痛

的故事被送到这里，故事都以悲伤结束，被发现时，都裹在黑色塑料袋中，

一边一个，双双夭折。

昨日上午7时50分许，保洁员凌师傅巡视到古井桥西侧的公园附

近，发现一处偏僻的草垛里，安静地放置着两个黑色塑料袋。凌师傅误认

为是垃圾，随手一提，一个光溜溜的物体掉落下来，滚落一旁，“呀，怎么是

个孩子！”凌师傅惊恐地叫出声。

记者赶到时，辖区警方已抵达事发

现场，刑警拍照勘察后，对目击者凌师

傅进行问询。

这个草垛处在一陡坡下侧，较为偏

僻，两棵树旁，分别放着两个大号的黑

色塑料袋。

其中一个塑料袋因打开的缘故，杂

乱无章地放在一边，露出一条淡蓝色的

布条。另一个塑料袋里，静静卧躺着一

个婴儿，“都是男婴，手脚都长全了，皮

肤紫红色的，看上去出生不久。”

男婴赤裸，没有任何衣物包裹，相

隔仅一米多远。经过确认，男婴已经死

亡多时。

“我每天都在这里搞保洁，27号上

午都没发现，可能是晚上趁人少丢的

吧。”凌师傅未从惊慌中走出，颤抖不已。

经过民警再三检查，除了布条和

塑料袋外，男婴身上再无任何有价值

信息。

俩男婴被弃公园草垛

两个男婴被弃环城公园草垛，发现时已夭折多时

谁带你们降临人间？
谁又让你们匆匆离去？

我省首例婚内诈骗案昨二审，辩护人当庭激辩：

“借老婆的钱不构成犯罪”
“最高法有规定，亲属之间的借款不应以诈骗论处，何况是夫妻之间，

所以我不构成犯罪。”面对法官的讯问，身穿号服戴着脚镣站在上诉席上

的黄耀龙如是陈述自己的上诉理由。

昨日下午，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公开审理了这起在我省属于首

例的婚内诈骗案。

该案未作当庭宣判。

记者留意到，被弃地点离环城马路

有数十米远，一般无人途经此地。很明

显，抛弃者根本不打算让路人发现被掩

藏的塑料袋。

记者也了解到，因男婴被发现地点

偏僻，加上遗留的物品简单，很有可能

是在抛弃之前就已离开人世。“其中的

隐情恐怕只有其父母清楚了。”民警说，

加上发现时间和地点的接近性，这对男

婴恐怕是一对刚出世不久的双胞胎。

后经确认，裹在男婴身上的布条竟

是医院所用的手术服，上面还沾有斑斑

血迹。

“下一步，肯定要追查手术服来

源。”民警说，同时警方将按照程序处理

婴儿尸体，“暂时送往殡仪馆，然后刊发

认尸启事，限期没办理尸体认领的，均

由医疗机构负责办理火化委托手续。”

或在遗弃前就已死亡

丢弃的手术服从何而来，这个颇

为扎眼的细节也让众人不解。“可能

刚从医院出来不久吧。恐怕生下来

就离开人世了，不然怎么会用这种布

裹着？”

“毕竟是亲生骨肉，死了也应好好

安葬，怎么能像垃圾一样丢在垃圾桶

内呢？”附近不少围观的群众对此愤愤

不平。

“会不会是引产后违规处置的医

疗垃圾？”有路人质疑。记者带着疑问

向省城一家大型医院咨询此事。据了

解，针对这种死婴处理，跟其他医疗垃

圾有别，医院会有一套专门的流程处

理，至少正规医院是不会随处丢弃，

“因为这涉嫌违法了。”

知情人说，遇到早产或引产死

亡的婴儿，会有两种处理方案，“其

一，就是根据家属要求，直接交由家

属处理，院方不再过问。另外，就是

跟院方签协议，委托医院通过殡葬

方式代为处理。”不过，知情人称，绝

大多数家属会自行处理，“毕竟都怀

有感情。”

现场也有民警称，还有一种可能，

就是家属出于隐情考虑，产下婴儿发

现死亡后，就擅自作丢弃处理。

微博网友“作家陈岚”也对此事提

出观点，“父母生命意识欠缺。”

目前，就婴儿的死因、来源和死亡

时间，警方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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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身的布条竟是“手术服”

上诉人：
借老婆的钱不应该构成犯罪

庭审中，记者了解到，淮南市田家

庵区法院一审以诈骗罪判处黄耀龙11

年6个月有期徒刑。判决的依据是黄耀

龙骗取其前妻孙某34万元。其中，在

两人结婚前黄耀龙以入股的方式骗取

孙某17万元，婚后又分别以借款的方

式两次共骗取孙某 17 万元。与此同

时，法院还认定黄耀龙以转让股份及借

款的方式骗取马某某和张某某共计20

万元。

“我和孙某谈恋爱的时候，公司的

确困难，当时就不想干了。后来孙某

发了很多短信，说在哪里跌倒就要在

哪里爬起来。”黄耀龙当庭表示：“孙某

表示愿意拿钱出来支持公司。她的钱

放在她父母那里，所以我们就想出了

入股的借口，否则她父母不放心把钱拿

出来。我给她打了条子，算是借款的。”

“至于后来的那17万元，是我们结婚

后，我找她借的，也打了条子。其实这个

钱应该算夫妻共同财产。”黄耀龙表示。

公诉人：
落网后直接招供说明一切

“黄耀龙被合肥骆岗派出所抓获后，

办案人员讯问其为何被抓时，黄耀龙很

明确地表示是由于自己诈骗了孙某和张

某某、马某某的钱。”公诉人当庭宣读了

黄耀龙的笔录。对于公诉人的举证，黄

耀龙及其辩护人当庭表示反对。

公诉人：黄耀龙，你之前在警方的

供述是否属实？为什么现在要翻供？

黄耀龙：不属实。我当时是怕连累

我的妹妹，所以才那么说的。

公诉人：警方有没有对你刑讯逼

供？为什么怕连累你的妹妹？

黄耀龙：警方没有对我刑讯逼供。

但是我害怕，因为我妹妹是法人代表，而孙某

他们是把我和我妹妹一起举报的。

公诉人：黄耀龙被抓归案时是有心理准

备的，在这种心理下，所作出的供述应当是正

确的，因此一审时所提供的证据完全可以作

为定案的证据。

辩护人：我反对。公诉人不能单纯以个

人的主观臆断来认定案件的事实。案件的事

实是依据证据的，而不是靠心理的推断。这

违反了证据规则！

庭审从昨日下午15：00开庭至19：20结

束，整整持续4个多小时。从法庭调查开始，

控辩双方就针锋相对，庭审现场一直弥漫着

一股火药味。只要公诉人讯问完毕，辩护人

立即要求补充发问。而当辩护人发问完毕

后，公诉人又立即要求补充发问，互不相让。

由于案情复杂，该案未作当庭宣判。

任毅 记者 雷强

警察在勘察现场


